关于招募第二届大学生国旗班队员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我校大学生国旗班成立于2019年10月，一年来，在学校党委的关怀和领导下，在校学生管理中心的悉心指导下，国旗班认真履行升旗、降旗、爱旗、护旗的神圣职责，用汗水和真诚捍卫国旗的尊严，成为一道亮丽的校园风景线，充分展现出横影学子的青春风采。为进一步加强国旗班队伍建设，根据工作需要，现决定招收第二届国旗班成员。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招募对象

面向全体大一在籍学生，其中男生招收20人，女生招收10人。

二、条件要求

1.自觉遵守《国旗法》，尊重国旗、热爱国旗，自觉维护国旗的尊严，热爱国旗班的工作，肯吃苦、能坚持，具有崇高的使命感和奉献精神。

2.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和文明习惯，尊敬师长，团结同学，学习成绩优良。

3.男生身高在175cm以上，女生身高在170cm以上，五官端正、身体健康、动作协调。

4.思想作风正派，组织纪律性强，能够按时参加训练和升旗任务，听指挥、守纪律，无违纪记录。

5. 退役大学生士兵、军训国旗方队成员在同等条件下可优秀录用。

三、队员待遇

1．国旗班队员统一配发训练服装，服务期满（一般为一年）由学校颁发“国旗班队员证书”和纪念品。 

2．国旗班队员纳入校级学生干部序列，给予综合素质测评加分，每学期组织考核。凡思想上进、学习成绩优异、工作认真，综合表现突出者授予“优秀国旗班队员”或“校级优秀学生干部”荣誉称号，优先推优发展入党，优先推荐参评省级或校级优秀毕业生，优先推荐就业。 

3．国旗班队员训练期间，根据实际训练天数，减免“校园跑”考核次数。

四、报名办法

1．有意愿报名国旗班的同学，由本人填写《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大学生国旗班报名表》，交所在二级学院学工办签署推荐意见，于11月16日下午17:00前送交学生管理中心办公室（7号学生公寓一楼）陈盛华老师处。

2.面试时间：2020年11月17日—18日。

五、工作联系人

学生管理中心：陈盛华18258973836（621318）

六、工作要求

各二级学院要做好宣传发动，把推荐校国旗班队员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推动，为新生国防教育打下良好基础。重点推荐有工作能力，组织能力、军事素质高的学生。

附件：1.《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大学生国旗班报名表》

          2.《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大学生国旗班管理办法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生管理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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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大学生国旗班管理办法

第一条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大学生国旗班（简称国旗班）是由学校党委领导，由校学生管理中心（校武装部）直接管理的以护卫国旗为使命、以宏扬爱国主义精神为己任、承担学校升旗任务、宣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》、不断增强广大学生爱国意识的有组织、有纪律的学生荣誉社团集体。

第二条 组建国旗班的目的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，培养大学生爱国情操，促进校园精神文明建设，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。通过举行升旗仪式等爱国主义活动扩大学校影响，通过培养高素质队员使其在同学当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。

第三条 国旗班的主要任务是校内日常升降国旗、校级重大活动的升旗工作以及学校安排的其他工作。

第四条 国旗班班训：纪律严明，作风严谨，严格要求，严格管理。

第五条 入班誓词：我志愿加入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国旗班，热爱祖国、热爱横影，严格遵守《国旗法》和校规校纪，自觉维护国旗尊严，认真履行队员义务，爱岗奉献，团结协作，勤奋学习，全面发展，为国家富强和学校发展贡献力量。

第六条 国旗班由30名同学组成。国旗班实行班长负责制，设班长1名，副班长2名。国旗班民主选举产生班委会和团支部。

第七条 国旗班队员选拔条件

（一）自觉遵守《国旗法》，尊重国旗、热爱国旗，自觉维护国旗的尊严，热爱国旗班的工作，肯吃苦、能坚持，具有崇高的使命感和奉献精神。

（二）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和文明习惯，尊敬师长，团结同学，学习成绩优良。

（三）男生身高在175cm以上，女生身高在170cm以上，五官端正、身体健康、动作协调。

（四）思想作风正派，组织纪律性强，能够按时参加训练和升旗任务，听指挥、守纪律，无违纪记录。

（五）每年新生军训结束后，从大一新生中公开选聘国旗班队员。国旗班服务期为一年，满一年者经个人申请、组织批准可适当延长服务期。服务期满表现合格者，学校为其颁发证书及纪念品。

（六）退役大学生士兵、军训国旗方队成员在同等条件下可优秀录用。

第八条 国旗班成员行为规范

（一）热爱国旗、尊重国旗、爱惜国旗、护卫国旗，严格遵守《国旗法》。

（二）模范遵守校纪校规，遵守国旗班各项规章制度。在训练场上要服从命令，听从指挥，纪律严明。

（三）自觉完成学校下达的各项任务，在爱国主义教育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，树立并维护好国旗班的良好形象。

（四）严格遵守国旗班作息纪律，以军人规范严格要求自己，言行举止得体。

（五）穿着国旗班制服时严禁打闹、跑跳。 

（六）成员间要团结友爱、互相关心、互相帮助。

（七）按照内务管理规定，做好寝室内务卫生。

第九条 国旗班日常训练

 （一）国旗班成员必须认真参加统一组织的训练。不得迟到早退，有事须提前请假。训练迟到一次给予警告，无故缺勤一次或迟到两次予以除名，并通报所在二级学院。

 （二）如非受到恶劣天气影响或其他特殊情况，国旗班每周二、四早晨6:30-7:20分进行训练。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安排国旗班到军事基地进行观摩和训练。根据工作任务需要，可临时组织训练任务。

第十条 升降国旗仪式

（一）除寒暑假外，每周一早晨7：00升挂国旗（恶劣天气除外），每周五下午18:00（冬季17:30）降下国旗。

（二）执行升降旗仪式的成员要提前半小时集合，做好升降旗准备工作。

（三）执行升降旗仪式时，要求身着国旗班服装，严肃认真，精神集中，举止庄重，认真完成升降旗的各项程序。

第十一条 国旗管理

（一）小心妥善保管国旗，不得人为损坏、污损。

（二）不得升挂破损、污损、褪色或者不合规格的国旗。

（三）升降国旗，应当徐徐升降。升起时，必须将国旗升至杆顶；降下时，不得使国旗落地。

第十二条 国旗班服装管理

（一）国旗班服装是为升降国旗专用，严禁将国旗班服装外借于他人使用，除值勤或特殊任务时，不得穿国旗班服装进行其他活动。

（二）服装要妥善保管，保持整洁，钮扣、衣领挂钩、飘带齐全。

（三）国旗班队员服务期满收回其制服。

第十三条 国旗班队员纳入校级学生干部序列，给予综合素质测评加分，每学期进行一次考核，凡思想积极、学习成绩优异、工作认真，综合表现突出者授予“优秀国旗班队员”或“校级优秀学生干部”荣誉称号，优先推优发展入党，优先推荐参评省级或校级优秀毕业生，优先推荐就业。

第十四条 国旗班成员训练期间，根据实际训练天数，减免“校园跑”考核次数。

第十五条 国旗班经费由学校统筹安排。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校学生管理中心（校武装部）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。

